
解釋字號 釋字第317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2年05月21日

解釋爭點 所得稅法就扣繳義務人違反義務處罰鍰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一條第二項，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違反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

規定，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處該團體或事業五百元罰鍰

之規定，係對稅款扣繳義務人違反法律上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

以確實掌握課稅資料，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

觸。

1

理由書 　　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自付與納稅義務人之給付中扣繳所得稅

款之人，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應就納稅義務人之所得，於

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在法定之期限內，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其未達起扣點

者，並應依限將受領人之姓名及相關資料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五

項、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甚明。

　　同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違反第八

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處該團體或

事業五百元罰鍰之規定，係對扣繳義務人未盡其法律上應盡之義

務時所為之制裁。此項扣繳或申報義務，乃法律規定之作為義

務，其目的在使國家得以確實掌握課稅資料，為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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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19條(3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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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23條(36.01.01)

所得稅法第7條第5項、第88條、第89條第3項、第92
條、第111條第2項（76.12.30修正公布）(76.12.30)

相關文件 抄吳○雄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年度財更貳字第九號及臺灣高等法院

八十年度財抗字第二七一號刑事確定裁定適用之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一條第二項中段、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及臺北市

國稅局各類所得資料申報書、扣繳（免扣繳）憑單有牴觸憲法第

二十二、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事：

說 明：

一、事實經過：

聲請人於七十九年初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七條為納稅義務人吳蘇○

屏等薪資及房東申○為所得租金，向臺北市國稅局城中稽徵所申

報扣繳時，該所人員指示應合併彙報，惟因租賃所得人申○為出

國，歷久未歸，致無法獲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租賃房屋稅

籍號碼，為恐影響薪資給付部分之申報，再向該稽徵機關人員請

求准免填報上列未明事項，或准予分別申報，仍未蒙受理，且就

稽徵機關所印發之申報書及租賃所得扣繳憑單上載明之非所得稅

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應填事項之「租賃房屋稅籍號

碼」，堅持非填不可，致聲請人遲至七十九年二月二日申報截止

日後才為申報，經城中稽徵所就租金及薪資分別起訴，臺灣高等

法院就薪資部分於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以八十年度財抗字第二

七一號裁定適用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及所得稅法第

八十五條之一駁回聲請人之抗告，至此，就薪資部分聲請人被處

新臺幣七千五百元確定。（租金部分之案件尚未判決確定)

二、得聲請解釋理由：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民於其憲法

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

得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聲請人今因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

權遭法院不法侵害，特依此規定請求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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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八

十五條之一違憲之理由：

（一）就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違憲部分：

1.按「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

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以上各

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唯

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憲法第十九、二十二、二十三條著有明文，且此乃民主法

治國家所需確切遵行者。

2.由前演繹可知：�憲法規定人民僅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而無

代扣繳稅款之義務，更無代稅務機關製作統計書表之義務人民

有不代稅務機關扣繳他人稅款及彙報他人稅款之自由。故所得稅

法規定人民須代扣他人稅款及彙報他人稅款，如一遲誤期間，即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處罰，此係對人民賦予不當

之限制，課予人民不當之負擔，事屬違憲，至為明確。

（二）就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部分：

1.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

法律定之，此係法律保留原則，旨在貫徹人權之保障，亦為民主

法治國家賴以立國之基礎。

2.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可知，其課人民二種

義務，其一為課扣繳義務人須查明所得人住址、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年度給付總額、扣繳稅額等調查義務。其二為如未

依規定詳實填報者，課人民財產權之負擔。由此可知，該法施行

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已干涉人民之自由權利，違背憲法法律保

留原則之規定，其屬違憲，自不待言。

四、就臺北市國稅局命人民依其設計之各類所得資料申報書、扣

繳（免扣繳）憑單填報部分：

此項申報書及憑單，除所得人姓名住所等項，已如前（二)所述

外，書單中另命人民填報所得人之租賃房屋稅藉編號（又稱房屋

稅單管理代號），查此租賃房屋稅籍編號，在以前稅捐機關在每

一戶房屋門口均釘有紅色房屋稅籍號碼牌時，人民容易照抄填

報，但近年稅捐機關已不再釘此稅牌，當然人民不易查填，如仍

命人民依式查填，於情不合，於憲法及法律尤屬不合（法規無此

規定），因此確定裁定所適用上開書單之行政命令，亦屬違憲。



五、聲請解釋之目的：

綜上所述，本案確定刑事裁定適用違憲之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

第二項中段、該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之一及有關填報書單行政

命令，致剝奪聲請人之財產權，特此聲請解釋憲法，並請早日釋

示該判決後段與憲法意旨不符，以為聲請救濟之理由。

六、檢呈臺北地方法院裁定、抗告狀、臺灣高等法院裁定、聲請

非常上訴狀、最高法院檢察署函、各類所得資料申報書等影本各

一份，扣繳（免扣繳）憑單影本三份。

聲 請 人 吳○雄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八 月 九 日

附 件：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八十年度財抗字第二七一號

抗告人即受處分人 吳○雄 律師事務所

負 責 人 吳○雄

右抗告人因違反所得稅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八十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審裁定（八十年度財更貳字第○○九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處分人於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至

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付納稅義務人吳蘇○屏等未達起扣點

之薪資所得計新臺幣（下同）十七萬元，未於七十九年二月二日

以前（七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申報截止日，因農曆春節放假，延

至同年二月二日截止)，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受領人之姓名、住

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項資料申報主管稽徵



機關，遲至七十九年二月九日始行申報，有逾期申報免扣繳憑單

申明書影本，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各類所得資料申

報影本等附卷為證，因予科罰，經核並無不合。

二、抗告意旨雖以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所規定未依

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處罰鍰之規定，係指被查獲而勒令補報

者，始處以罰鍰，至若於未查獲前已自動申報者，不在罰鍰之

列。又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如行為人能舉證證明

自己無過失時，即可不受處罰。本件抗告人遲誤申報係基於不可

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並已舉證明確，應不受處罰云云。惟查

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並非規定經查獲者始受處

罰，而係規定凡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即應受罰，包括逾

限已申報（或補報），及全未申報（或補報）之情形在內，並無

是否查獲之分。其逾限而已申報（或補報）者自無庸再行通知補

報，惟有對全未申報及未補報者始於查獲時通知限期補報，而對

逾期不補報者另再科罰鍰，抗告意旨謂依反面解釋，其於未查獲

前自動申報者不在處罰之列云云，其解釋為不週延。須知該項規

定為違反作為義務之處罰，一有違反即受處罰，而非以被查獲為

處罰之要件。

三、次按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

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

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

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業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七五

號著有解釋。查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對未依限填報

之處罰，乃係對於違反作為義務之處罰，本件抗告人未依限於七

十九年二月二日前為上開填報行為，已為其所自承，並有「逾期

申報免繳憑單申明書」在卷可按，其事實已明。抗告意旨雖稱其

為前開十七萬元薪資給付為申報時，因另有房屋租金之給付，惟

因不及查知房東申○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租賃房屋之房屋

稅籍編號，而無法依限於七十九年二月二日前申報，認其違反作

為義務為不可歸責於自己之原因，抗告人即無過失不應受罰為其

依據。惟查抗告人於七十八年間對吳蘇○屏等有薪資給付，對申

○為有租金給付，明知依所得稅法規定須將有關資料向稅捐稽徵

機關申報，則於其為各該給付時，即應蒐集各該受領所得者之相



關資料，以備申報之用。抗告人不此之圖，致於申報期限屆止之

前因申○為出國在外，未能查知其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房屋稅籍編

號，全屬可歸責於抗告人之原因，不能謂無過失。況抗告人負責

人於七十八年七月十七日與申○為所訂立之租賃契約書已載有房

東申某之身分證統一編號，以申某出國未回，無法盡知該項資

料，尤不能證明其無過失。又所謂房屋稅籍編號除向房東查詢

外，並非不能依其他途徑如向稽徵或財稅資料單位查明。被告未

於給付租金時查明該項資料，又未於申報期限截止前預先自行查

明資料，難謂非可歸責於抗告人之原因。則抗告人藉詞未有該項

資料無從填報，及向稽徵單位查詢填寫方法等枝節均不能謂抗告

人為無過失，抗告意旨所述尚非可採。

四、原審以抗告人違章事實明確，適用所得法第一百十七條第四

項、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中段，戡亂時期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第一條，裁處罰鍰新臺幣柒仟伍百元，並逾知限期繳納，核其認

事用法均無不合，抗告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二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